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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第 1733 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 時 間：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09:20 

二、 地 點：本校大恩館 11 樓會議室 

三、 出 席：李校長天任、黃院長藿、李院長細梅、盧院長光輝、           

何院長曜琛、江院長永裕、黃院長鵬林、陳院長景祥、葉院長明德、

樊院長慰慈、楊院長松齡 (張效通代 )、張院長建成、王教務長淑音、       

方學務長元沂、施總務長登山、呂推廣教育長新科 ( 楊 台 寧 代 )、             

鄧研發長為丞、魏處長裕昌、陳主任秘書虎生、劉主任富宣、        

李主任嫺柔、冉主任肇蓉、魏主任香明、陳中心主任恆生、        

王中心主任義仲、王中心主任淑音、劉館長梅琴 

四、 請 假：吳院長青松、吳館長瑞秀 

五、 主 席：李校長天任                       紀錄：黃伊真 

六、 宣讀上次行政會議議決事項及執行情形（略）  

七、 主席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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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擬於 106 學年度申請增設「國際企業管理上海境

外進修學士班春季班」，請討論。 

 

說明： 

一、  響應政府鼓勵高等教育國際化，培養優秀的國際企業管理人才，專

業涉及國際貿易、財務金融等領域，為兩岸國際企業體系儲備優質

企管人才，擬與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合作成立國際企業管理上海境外

進修學士班，計畫書詳如附件一(頁 15~33)。 

二、 本案業經 106 年 3 月 22 日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105 學年度第 4 次系

務會議通過；106 年 3 月 29 日商學院 105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及

106 年 4 月 26 日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

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依教育部規定之提報

日程由推廣教育部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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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推廣教育部資訊管理學系擬於 107 學年度申請增設「資訊安全管理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請討論。  

 

說明：  

一、 政府自 2015 年 8 月資安辦成立就確認要補強資安的任務，其中，

依據政府資安責任等級分級，列為皆須有資安專職人員的 A 或 B 級

單位共 800 多個，此外，在行政院 2017 年所公布的前瞻基礎建設

中，亦定調近 70 億將用在強化國家資訊安全，但目前為止，國內尚

無專門的資安管理或資訊安全碩士科系。 

二、 為協助彌平國內(尤其是)資安管理碩士人才缺口，擬槓桿本所過往

承辦資安產碩專班的經驗與師資，申請增設資訊安全管理碩士在職

學位學程。計畫書詳如附件二(頁 34~40)。 

三、 本案業經 106 年 3 月 16 日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所務會議

通過；106 年 3 月 29 日推廣教育部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部務

會議及 106 年 4 月 26 日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增設、調整院

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依教育部規定之提報

日程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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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法律學系擬於 107 學年度調整增設「法律學系企業金融法制組」，請

討論。     

 

說明： 

一、 近年來我國對於企業法務之需求漸增，本系增設企業金融法制組，

在課程設計上，提供學生學用合一之機會，以跨領域學習方式，使

其更能符合市場對於法律人才之需求，而得為一般企業及金融業

所聘用。除一方面可增加法律系學生將來之就業機會與技能外，

另一方面可使我國企業在風險評估時具有適當之人才予以協助完

善，提升企業經營績效，並建立企業國際化之形象，而達成雙贏之

局面。 

二、 以學校教育做為培養專業法律人才之場所，以供企業及銀行經營

之實際需求。過去法律系因多著重於律師以及司法官之培養，故

將課程集中於應考必須之法律專業科目，一般課程設計欠缺對於

實務上企業法務及法遵人員能力之培養。惟近年來，律師錄取名

額大增，傳統訴訟律師之市場需求已經趨於飽和，而企業法務之

需求與日俱增，為協助企業內部法制之建立及預防經營可能的風

險。 

三、 新增法律學系企業金融法制組，規劃招收名額 60 人，但依教育部

總量標準，增設系組招生名額第一年為 45 人，故通過增設法律學

系企業金融法制組，招收名額 45 人，法律學系法學組招收二班 120

人，財經法律組招收二班 120 人，計畫書詳如附件三，頁 41~80。 

四、 本案業經 106 年 4 月 19 日法律學系 105 學年度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 年 4 月 19 日法學院 105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及 106 年 4 月

26 日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

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依教育部規定之提報

日程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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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勞工關係學系碩士班擬於 107 學年度設置學籍分組，共分 3 組，請

討論。 

 

說明：  

一、 開發人力資源係當前國家之一項策略發展目標。 

二、 勞工關係已趨向就業關係之跨領域學科，涵蓋三大領域，包括：勞

動法及勞資關係、人力資源、以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三、 因應少子化之社會趨勢，研究所招生之學生來源宜多元化，且專

業課程須與企業及社會發展相連結。 

四、 勞工關係學系碩士班以專業取向設置學籍分組，分設：勞資關係

組、人力資源組、以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課程合開，並採行跨

組選修，專業特色凸顯，且教學資源一體化，教學成本未增加。 

五、 勞工關係學系碩士班招生總額 23 名，勞資關係組招生名額 8 名、

人力資源組招生名額 8 名、以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招生名額 7

名，計畫書詳如附件四(頁 81~86)。 

六、 本案業經 105 年 9 月 21 日勞工關係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

議通過及 106 年 4 月 26 日社會科學院 105 學年度第 6 次院務會議

及 106 年 4 月 26 日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增設、調整院系

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依教育部規定之提報

日程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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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05-106 學年度招生情況不理想之碩士班，擬於 107 學年度停招，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 103 年 8 月 20 日之 104 學年度招生名額規劃會議(第 2 次會

議)議決：碩士班當學年度新生註冊人數低於 5 人（含）之系所組，

於次學年度辦理停招；註冊人數 6 至 13 人（含）之系所組須提出系

所發展之方向與評估。 

二、 英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105 學年度註冊人數 4 人，106 學年度錄取人

數未達 5 人（含），擬於 107 學年度申請停止招生。 

三、 本案業經 106 年 4 月 26 日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增設、調整

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依教育部規定之提報

日程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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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地學研究所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環境資訊應用碩士學位學程」，請

討論。 

 

說明： 

一、 106 年 4 月 26 日增設、調整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建議，

修改地學研究所原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環境變遷與資訊應用碩

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名稱及招生名額，將「環境變遷與資訊

應用碩士學位學程」修改為「環境資訊應用碩士學位學程」，並將

招收名額 10 名改為 15 名，計畫書如附件五(頁 87~96)。 

三、 計畫書業經 106 年 5 月 2 日 105 學年度地學研究所第 7 次所務會議

審議通過；106 年 5 月 3 日 105 學年度理學院第 5 次院務會議以及

106 年 5 月 4 日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

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依教育部規定之提報

日程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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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擬於 107 學年度調整更名為「智慧生活科技碩

士班」，請討論。 

 

說明：  

一、 於促進招生與結合產業人才需求考量，資工系碩士班擬於 107 學

年申請調整名稱：由原名稱【資訊工程碩士班】變更為「智慧生活

科技碩士班」，計畫書如附件六，頁 97~100)。 

二、 本案業經 106 年 4 月 25 日資訊工程學系 105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

系務會議通過；106 年 4 月 26 日 105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

議及 106 年 5 月 4 日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增設、調整院

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依教育部規定之提報

日程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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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心理輔導學系碩士班擬於 107 學年度增設「藝術治療碩士學位學程」，

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培訓具有藝術療癒專長的藝術專長學習者，擬開設跨領域藝術

取向之藝術治療碩士學位學程。 

二、 附件計畫書尚須修正(附件七，頁 101~108)，請准予授權提案單位

修正後逕送校務會議審查。 

三、 本案業經 106 年 5 月 4 日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增設、調

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依教育部規定之提報

日程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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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一條條文，請討論。 

 

說明： 

一、 為有效推動並辦理校務研究與發展事宜，擬將校務研究辦公室由

任務型組織改為常設一級教學研究輔助單位，並更名為「校務研

究中心」列入本校組織規程第 11 條。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八(頁 109~120)。 

 

辦法：行政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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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說明：  

一、 修正「中國文化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部分條文(附件九，頁

121~129)，以符實際運作。 

二、 本案業經 106 年 5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會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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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政治學系博士班擬於 107 學年度申請更名為「政治學系政治傳播

研究所博士班」，請討論。 

 

說明：  

一、 少子化的衝擊與年輕人選讀政治研究所意願降低：在少子化趨勢

下，碩士班畢業後繼續就讀博士班的人數已大幅降低。尤其政治

研究所屬於思想性與理論性的知識傳授，年輕人面對就業壓力，

更是避免選讀政治研究所博士班。 

二、 多校競爭相關博士學位之授予：上述之生源減少並非本校獨有的

現象，國立大學也面臨同樣的狀況，但國立大學在國家大量資源

的挹注下，往往是有限生源的優先選擇，使我校招生更加困難。

台灣目前有十所以上大學設有政治學或與政治學相關(如國家發

展)的研究所，彼此競爭相當激烈，兩年前國立中正大學便因招不

到學生而裁撤。 

三、 市場區隔的建構：為了應付高等教育生態的改變，本校政治研究

所從多年前便開始思索發展實用性的課程內涵，藉以吸引在職生

就讀，並與國立大學專注學術人才培養產生市場區隔。但在既有

名稱下，社會大眾對政治研究所早有固定印象，本所的競爭力因

此遠不如性質接近的國家發展或大陸問題研究所。為了有效進行

市場區隔，改名顯有必要。 

四、 新名稱的可能優勢：目前國內僅有政治大學與世新大學設有傳播

研究所，傳播領域的高級人才常有無處進修的遺憾，改稱政治學

系政治傳播研究所博士班將有助於本所積極開發潛在的生源。此

外，政治傳播之名相當程度降低了學術性的刻板印象，有助於本

所吸收社會人士從事延伸學習。 

五、 本案業經 106 年 5 月 16 日政治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

系所務會議通過；106 年 5 月 16 日 105 學年度第 7 次院務會議審

議以及 106 年 5 月 17 日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增設、調

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六、 附件計畫書尚修正，請准予授權提案單位修正後逕送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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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辦法：行政會議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依教育部規定之

提報日程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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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散會（10：30）



 

15 

 

 


